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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等相关文件的

要求，隰县交通运输局在国道 209 线（凤凰山隧道）隰县过境改线工程（以下简

称“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期间对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向评价范

围内的公众公开了有关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旨在了解公众从环境方面对该

项目建设的态度以及是否赞成项目建设。 

2024 年 7 月 23 日，隰县交通运输局委托山西省交通环境保护中心站（有限

公司）为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按照国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2024 年 7 月 25 日，隰县交通运输局将本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的消息在隰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sxxx.gov.cn/）首页通知公告

专栏上进行了第一次环评信息公开，公告的内容有：建设项目的名称及工程内容、

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

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按照生态环境部 2019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隰县交通运输局于 2024 年 9 月 4 日在隰县人民政府

门户网站（http://www.sxxx.gov.cn/）首页通知公告专栏上进行了第二次环评信息

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4 年 9 月 4 日至 2024 年 9 月 18 日。第二次公示采取网上

公示、报纸公示、张贴公告三种方式同步进行。 

公众参与期间，未收到公众反对项目建设的意见。 

2024 年 8 月 5 日，山西建投四建集团中标该项目特许经营者，2024 年 10

月，项目公司隰县汇通公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成立，该项目前期工作由隰县交通

运输局移交到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继续开展各项工作。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方式及内容 

2024 年 12 月 31 日，隰县交通运输局委托山西省交通环境保护中心站（有

限公司）为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单位，2024 年 7 月 25 日，隰县交通运输局将本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消息在隰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sxxx.gov.cn/）首

页通知公告专栏上进行了第一次环评信息公开，公告的内容有：建设项目的名称

及工程内容、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联系方式、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网络平台第一次环评信息

公告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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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平台环评信息首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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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按照 2019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第 4 号)要求，隰县交通运输局进行了第二次环评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公示

时限为 10 个工作日。第二次公示采取网上公示、报纸公示、张贴公告三种方式

同步进行。公示内容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环评单位于 2024 年 9 月 3 日完成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隰县

交 通 运 输 局 于 2024 年 9 月 4 日 在 隰 县 人 民 政 府 门 户 网 站

（http://www.sxxx.gov.cn/）首页通知公告专栏上进行了第二次环评信息公示，公

示时间为 2024 年 9 月 4 日至 2024 年 9 月 18 日。网址及截图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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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征求意见稿公示（网站二次公示） 

 

3.2.2 报纸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开期间，隰县交通运输局选择在山西青年

报同步环评信息公开。该报为本项目沿线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符合报纸公示要

求，符合《办法》规定。详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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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 月 6 日—山西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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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 月 9 日—山西青年报 

图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报纸公示） 

 

3.2.3 张贴公告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我单位在本项目沿线所在地张贴公示，公示内容为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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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规定所公开的信息，公示为 10 个工作日。张贴公示见图 4。 

  
均庄村 长寿村 

  
张村 李城村 

  

车家坡村 石家庄村 

  

千家庄村 上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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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脚村 上李村 

 

/ 

后湾村 / 

图 4  征求意见稿公示（张贴公示） 

 

3.3 查阅情况 

项目征求意见本查阅场所为隰县交通运输局办公室，公示期间未有公众到此

查阅报告。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公众参与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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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公众参与期间，未收到公众反对项目建设的意见。 

6 其他  

本次公众参与电子公参及纸媒公示结果均已在隰县交通运输局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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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无。 




